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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星网宇达 股票代码 0028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婧超 万静怡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科谷二街 6 号院 1 号楼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科谷二街 6 号院 1 号楼

传真 010-87838700 010-87838700

电话 010-87838888 010-87838700

电子信箱 IR@starneto.com wanjingyi@starnet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较早致力于无人系统开发和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长期聚焦该业务方向的战略布局，在持续深化无人系统

核心部件技术攻关的同时，全面加强整机研发创新，目前已构建起覆盖军民两用市场的无人系统产品体系。

报告期，受军队物资工程服务采购资质相关因素影响，公司军工业务订单出现阶段性调整。目前，公司已从禁止采购

名单中移除，恢复参与军队物资采购活动资格，能够全面开展相关采购业务，这将对公司正常经营与稳健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公司立足高质量发展，研判市场需求与技术趋势，在坚持军工主业稳定运营、严控交付质量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将业务重心向民用市场倾斜，同时着力拓展装备研发、试验鉴定等新业务，有序推进业务结构多元化。公司重点布局低

空经济、低轨互联、自动驾驶及机器人等战略新兴领域，依托创新驱动，推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为快速发展民

品市场提供有力支撑。未来，公司将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业务转型，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目前公司产品矩阵已涵盖信息感知、卫星通信、无人系统三大核心业务，包括无人系统核心部件及无人机、无人车、

无人船、反无系统等整机产品。

1、信息感知

信息感知业务主要涵盖惯性导航、光电探测及安防雷达相关业务。其中，惯性导航是利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感知运动

载体的角速率和加速度，从而解算运载体位置、速度、姿态信息的导航定位方法，具有不依靠外部信息而自主独立工作

的能力，可与卫星导航（GNSS）、里程计、气压计等组合，形成实时、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定位导航方案。高精度惯性

导航以军用领域为主，用于舰船、潜航器等装备，民用领域则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自动驾驶等场景；公司紧跟行业趋

势，研发出光纤、MEMS 等系列化惯性导航和组合导航产品，不仅应用于自身无人整机系统，还适配铁路检测、机器人、

无人采煤机等多领域，提供多样化导航定位解决方案。光电探测设备以光电吊舱为核心，又称陀螺稳定光电系统，通常

由稳定平台和一套探测设备组成，具备目标识别、视轴稳定、探测与自动跟踪、数据传输等功能，是光电侦察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无人侦察的核心装备。公司光电吊舱依托自身惯性测量和动基座稳控优势，将激光、红外、相机等产品相

结合，用于无人机、无人船、无人车等载体，服务于侦察、瞄准、搜救、环境监测、电力巡线等多领域，主要产品包括

机载光电吊舱、车载/船载光电转塔、船载光电取证，同时自研通用小型大功率伺服驱动器，具备小尺寸、大功率、通用

性强、接口丰富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在惯性导航领域成果显著，成功研制出新一代高性价比战术级惯性测量单元、高精度标定机器人、船

载光纤罗经、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考试行车目标感知系统及全国产化高精度光纤组合惯导等系列产品。其中，新一代战

术级惯性测量单元采用先进的阵列融合技术及全温标定补偿技术，在确保同等精度前提下有效降低成本；标定机器人集

成高精度编码器与电机，实现±0.02mm 的极高重复定位精度，可高效完成 MEMS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批量标定；船载光

纤罗经采用先进光纤陀螺技术，快速稳定、导航精度高，显著优于传统机械陀螺罗经；行车目标感知系统响应公安部科

目三自动化评判要求，用于感知考试车辆周边交通要素；全国产化高精度光纤组合惯导核心部件自主设计生产，精度可

完全替代上一代产品。光电探测领域，公司依托在光电吊舱、光电取证系统、稳定平台等领域的技术积累，融合多传感

器优势，成功研制出某型声光拒止设备。该设备是集成强声与强光技术的非致命性定向驱散系统，强声设备实现远距离

广播、威慑与驱离，强光设备产生视觉干扰达成警告效果，系统具备非接触、非致命、响应迅速等特点，通过多技术融

合构建“预警—警示—强制干预”三级防护体系，目前已在国内重点区域实现落地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感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913.78 万元。

2、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以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无线电信号，在两个或者多个地面站之间实现信息传输、交换和分发。卫星通信的特

点是覆盖范围广，且通信线路稳定，在卫星上下行无线电信号覆盖范围内的任何两点之间都可进行通信，不易受陆地灾

害的影响，不易受复杂地理条件的限制。公司的卫星“动中通”可满足车辆、舰船、飞机等载体在运动中实现语音、数

据、图像等信息的传输，广泛用于军事指挥、消防、应急、救灾等方面，并在多个军兵种装备中定型，部分产品已实现

批量交付。

公司在传统天线领域持续保持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积极布局军民融合新产品。现已成功研制并交付多款适用于宽频

段卫星的产品，具备覆盖低轨、中轨、IGSO 和高轨等的多种轨道跟踪能力。报告期内，在高通量应用领域，公司已成功

研发交付多款车/船载卫通天线，同步推出能够 Ku/Ka 双频段的新型高通量产品，全系产品均取得卫星公司入网许可，并

在多个项目中进行了大规模应用；在低空经济领域，已研制小型化动中通天线系列产品，适配多种飞行器，并已完成公

司靶机产品试装，实现靶机超视距通信能力突破；在卫星通信终端领域，依托相控阵技术优势开发便携式低轨卫星终端，

重点布局应急救援、海事、偏远地区通信补盲市场。此外，面向低轨卫星的相控阵天线已实现工程化与产品化，现已适

配公司应急无人机产品，并可面向市场推广，应用于多种载体。

报告期内，公司卫星通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661.29 万元。

3、无人系统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无人系统产品研发及推广应用的企业，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已掌握惯性导航、卫星通信、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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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指挥控制等无人系统核心技术，具备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的全链条研发及生产能力，现已成为行业领先的无人系统

整机及核心部件供应商。公司无人系统产品在竞优比测中屡获优异成绩，已形成低、中、高全谱系无人靶机及亚音速固

体火箭靶弹等核心产品，并突破高空大机动、超低空飞行、高速多机编队、多路抗干扰等关键技术。目前，公司产品已

广泛应用于海、陆、空等军兵种，以及科研院所、试验基地等，在行业内实现规模化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完成亚音速巡航靶弹、应急救灾无人机及垂直起降无人机等多机型的试飞工作。高亚音速巡航靶

弹已完成弹体研制及简易发射架的设计制造，后续将开展外场试飞，并推进装箱并联发射功能，最终实现产品定型与应

用；应急救灾无人机在多地洪涝灾害救援行动中表现卓越。基于任务实践积累，公司对靶机应用技术体系实施全面升级，

包括自主研发舰载信标、优化集群编队控制技术、提升产品综合性能指标，同时充分发挥总体单位牵引作用，协同供应

商在动力系统、作动系统、数据链等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目前，应急救灾无人机项目已完成研发转产工作，

并实现对客户的少量交付；垂直起降无人机目前尚在工程研制阶段；涡喷发动机研制开发已完成样机试制，并作为新型

靶机的动力组成。另外，公司针对“低慢小”无人机，推出要地反无人机防御打击系统，该系统由光电探测、雷达探测、

智能跟踪、激光处置等设备及指挥控制监视平台组成，各设备采用分布式部署，通过指挥控制监视平台智能互联，可实

现远距离探测、中远距离跟踪、近距离处置，用于探测和处置各类型小、微型无人机。

无人船方面，公司持续深化技术优势与市场布局，相较于 2024 年在无人船领域的多项“突破性”进展，2025 年更侧

重于成果的批量化应用与系统化升级。报告期内，公司成功通过竞标获得多条大型散货船遥控改装及海上伴随保障任务，

实现了从 2024 年“成功完成”单次任务向多任务、规模化承接的跨越。同时，稳步推进无人艇航行控制系统技术升级，

持续提升软硬件集成性与可靠性，有效降低生产及保障成本，进一步聚焦于产品的成熟度与经济性。公司正稳步推进无

人艇控制及仿真系统研发，以实现复杂海洋环境下无人艇任务规划、目标识别与融合、动态避障、自主导航、编队协同

等关键功能的仿真测试，以提高无人艇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缩短研发周期，降低实艇测试风险，报告期内，公司的仿真

研发更突出对多维度智能化功能的测试验证能力，体现出从“功能实现”向“智能协同与可靠性验证”的深度演进。

无人车方面，公司实现了从单车功能验证向集群协同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跨越。相较于 2024 年基于乘用电动车改造、

聚焦路径规划与自主行驶等基础功能实现的阶段，2025 年显著提升了系统集成度与复杂场景适应能力。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了一台指挥控制车对多台无人车的集中管控，支持待机、自主巡逻、人工遥控、一键返回等多种任务模式，能够还

原不同场景下的无人车调度流程，满足车集群指挥控制需求，有效提升无人车在任务规划、状态监控、载荷控制等方面

的核心操作精度。同时，将年度内相关研发成果应用于无人车集群，通过跨模态注意力机制，实现视觉、点云及惯性测

量单元（IMU）等异构感知数据的动态对齐与自适应融合，提高了在室内窄域、多遮挡、动态干扰等复杂场景下的障碍物

检测精度、实时性与鲁棒性。此外，公司的小型四轮无人车，通过配备的导航系统、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实现自主行驶、

智能避障，并将成员安全地运送到指定地点。该产品具有自主导航、智能避障、高度灵活、安全稳定等特点，可实现在

复杂的道路环境中实现自主行驶、实时感知周围环境，并自动避开障碍物、可根据需求提供个性化载运服务及确保紧急

情况下的迅速响应，保障人员安全，体现了从技术验证向产品化、服务化应用的进一步延伸。

报告期内，公司无人系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0,534.55 万元。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 2,309,124,234.00 2,667,075,399.62 -13.42% 2,833,695,92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74,854,931.31 1,698,551,225.63 -7.28% 1,928,372,648.03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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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77,903,999.55 422,903,601.03 -10.64% 770,889,30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9,246,169.74 -228,007,669.26 52.09% 53,975,50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4,149,541.04 -239,058,994.19 22.97% 23,858,75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434,945.79 -101,554,408.34 8.00% -23,304,68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3 -1.10 51.82% 0.2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3 -1.10 51.82% 0.2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71% -12.57% 5.86% 3.06%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7,846,895.78 60,288,458.77 118,295,227.95 111,473,41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748,268.82 -4,155,127.63 54,278,272.63 -147,621,04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694,189.15 -6,395,146.85 -60,042,843.12 -105,017,36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818,198.40 -46,023,615.45 -6,729,986.39 21,136,854.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3,66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38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迟家升
境内自然

人
20.45% 42,494,568 36,496,176 不适用 0

李国盛
境内自然

人
16.15% 33,567,365 25,175,524 质押 4,800,000

申银万国

投资有限
其他 0.91% 1,900,237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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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湖

北省申万

瑞为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华

夏行业景

气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4% 1,750,000 0 不适用 0

舒钰强
境内自然

人
0.46% 950,118 0 不适用 0

徐乔妍
境内自然

人
0.43% 887,300 0 不适用 0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永赢国

证商用卫

星通信产

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2% 882,300 0 不适用 0

高盛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外法人 0.37% 763,972 0 不适用 0

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社

保基金四

二二组合

其他 0.34% 700,000 0 不适用 0

支燕琴
境内自然

人
0.31% 637,79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迟家升、李国盛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徐乔妍持有 887,300 股股份，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77,300 股股份，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10,000 股股份。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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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回购股份的事项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

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3.39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按本次回购股份不超过人民币 33.39 元

/股条件计算，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数不低于 598,982 股且不超过 898,47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9%-0.43%。回

购实施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相关方案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公司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0 日披

露的《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66）。

2025 年 1 月 24 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79,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28%；首次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7.2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79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 9,914,776 元

（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33.39 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3）。

2025 年 1 月 27 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11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54%；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7.3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79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 19,128,269 元（不

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33.39 元/股。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5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过半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4）。

2025 年 2 月 7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218,7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59%（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207,809,394 股计算），最高成交价为 17.9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79 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 20,994,152.00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7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5）。

2、关于非公开发行的事项

（1）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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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

证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人，原委派保荐代表人为李钊先生和刘振峰先生。鉴于刘振峰先生工作变

动，不再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王金杨先生接替，担任公司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履行后续的持续督导职责。此次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

人为李钊先生和王金杨先生。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2）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事项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并有效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总额不超过 2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期限自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自有资金的议案》，在不影响自有资金安全和正常经营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期限自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3）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事项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公布了《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关于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北京星网宇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公告编号：2025-024）。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202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

披露的《202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66）。

（4）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终止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无人机产业化项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

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2025 年 8 月 2 日，公司已办理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银行对相关账户进行了结息，公司已将扣除手续费

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5,340.73 万元全部转入自有资金账户，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5）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2025 年 8 月 29 日，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6,34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存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并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保荐代表人。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归还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69）。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或募投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6）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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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再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

额至公司自有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3、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事项

2025 年 6 月 23 日，根据公司近日收到的法院寄送材料以及公司向相关方面了解的情况，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

结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北京尖翼领航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北京尖翼领航科技中心（有限合

伙）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将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冻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关

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2025 年 6 月 24 日，公司与尖翼领航和解并达成如下协议：依据公司与尖翼领航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北京

尖翼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表，经协商，公司及尖翼领航均同意按照 12,300,000.00 元（大写：壹仟贰佰叁拾万元

整）结算第 4期股权转让款。尖翼领航将在收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当日向法院邮寄《撤诉申请书》，并在同日邮寄

《解除保全申请书》，申请法院解除对公司相关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

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2025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法院作出的（2025）京 0115 民初 21244 号《民事裁定书》，并经查询公司银行账户核

实，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已解除冻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6）。

4、关于收购星网智控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

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中，公司以自有资金 725 万元人民币收购控股子公司星网智控股东刘

俊先生持有的 3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星网智控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5、关于减持股份的事项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迟家升先生计划自 2025 年 7 月 9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2025

年 7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9 日）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6,197,700 股（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后公司总股本

的 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2,065,900 股（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后公司总股本

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4,131,800 股（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后公司总股本的

2%）。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5）。

2025 年 8 月 1 日，迟家升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450,00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后总

股本的 1.1859%。本次权益变动后，迟家升先生持有公司 46,211,568 股，持股比例由 23.42%下降至 22.24%。详见公司

于 2025 年 8 月 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比例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2025 年 8 月 4 日至 2025 年 8 月 5日，迟家升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298,60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

用账户持股数后总股本的 0.6286%。本次权益变动后，迟家升先生持有公司 44,912,968 股，持股比例由 22.24%下降至

21.61%。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比例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0）。

2025 年 8 月 13 日至 2025 年 9 月 17 日，迟家升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1,590,800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迟家升先生持有公司 43,322,168 股，与其一致行动人李国盛先生合计持股 76,889,533 股，合计持股

比例由 37.77%降至 37.00%。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比例达到 1%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2025 年 9 月 23 日，迟家升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167,000 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未剔

除回购专户总股本的 2.96%，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总股本的 2.99%。本次权益变动后，迟家升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76,061,933 股。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7）。

6、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完成的事项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刘正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刘正武先生将与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7、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事项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万静怡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职期限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8、关于公司变更签字合伙人的事项

2025 年 4 月 25 日和 2025 年 5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公

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2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合伙人的函》，立信作为公司 2025 年度的审

计机构，原指派李福兴、周兰更为签字合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冯万奇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因

立信内部调整，现指派郑飞接替李福兴作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合伙人，继续完成审计相关工作。变更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签字合伙人为郑飞、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周兰更、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冯万奇。详见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签字合伙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

9、关于公司恢复军队采购网采购活动的事项

2024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收到违规处理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经申诉等程序，军

队采购网明确，公司已经解除禁止性采购处理，恢复参加军队物资采购活动资格。经查询军采网，公司已经从禁止采购

名单中移除，恢复参加军队物资采购活动资格。资格恢复后，公司可全面参与军队采购活动，这将为公司正常经营和发

展带来积极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恢复军队采购网采购活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4）。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